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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26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组

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第四次报告的意见(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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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26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调查机制第四次报

告的意见 
 
 

 2016 年 10 月 21 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调查机制(S/2016/888)发表了第

四次报告，对据称在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生在克门纳斯的事件对阿拉伯叙利亚部

队发起另一轮指控。经过对报告进行科学客观的审查，我们谨提出以下意见： 

 1. 显然，这份报告只是复制了机制的第三次报告；其中没有任何新的资料或

物证。提出指控的唯一依据是，该机制有足够的证据提出指控。机制没有明确说明

有哪些证据，也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说明证据来源、可信度如何以及怎么被接受的。 

 2. 机制没有评估和分析武装恐怖团体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转移物证

的原因，为什么这伙人在事发多日后才拍摄事件照片，尽管这些地区完全在恐怖

分子的掌控之中。 

 3. 在决定使用某种类型的武器时，必须要考虑其效用，以及它将对敌人产

生的作用和效果。我们失去了一些军事基地、地区和省份，因为我们只用常规武

器打击恐怖分子，无论它们叫什么组织(其中有些组织被指认为国际恐怖组织)。那

么我们怎么会、而且是在心里没有任何战略目标的情况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呢？ 

 4. 机制没有依循报告第 7 和第 8 段所列工作方法和做法。委员会在报告中

指出，报告的结论基于可信可靠的证据，以及机制在每一种情况下需要考虑的关

键要素(时间、日期、天气条件、弹着区、弹药、破坏和疗效)。但这些内容都没

有在报告中出现。这个机制依赖的只有证人证词、天气条件、医疗症状、弹着区

和坐标，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物证。 

 5. 机制应收集适当的取样并进行分析，以核实事件中是否使用了氯气作武

器，而不是随意指控阿拉伯叙利亚军队。 

 6. 证人 

 机制领导人记录的陈述缺乏可信度，因为这是武装恐怖团体成员或其同

情者做的陈述。尚不清楚的是，证人是如何挑选的，以及机制是如何找

到他们并核实他们确实曾经去过事件发生地。 

 该报告基本上依赖证人陈述，而在证人身份未得到证实时，人们通常认

为这些陈述是最无力的证词。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该机制不是司法机

构(报告第 6 段)。 

 指称的事件发生在 2015 年 3 月 16 日夜间。证人证实说，他们看到一架

直升飞机盘旋，看到两个装置被从海拔 1 000 米以上的高空中投掷下来

(根据防卫研究所的分析)。这样说来，在夜间看到直升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http://undocs.org/ch/S/20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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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报告第 20 段说，当时在指称事件附近的证人报告眼睛和皮肤疼

痛，并感到窒息，伴有咳嗽。这些证人没有被送往医院。据报告，他们

的证词与被带往 Sarmin 医院的人的证词相符。这表明，证人是不可信

的，因为如果他们感觉窒息，就会把他们送往医院，除非他们已死亡。 

 7. 天气条件 

 报告第 20 段提到，有证人报告说，该地点的植被有退色现象。然而，

从科学角度看，多种因素会影响植物的表面(缺水、过度使用农药、植

物病虫害等)。引爆常规武器也可以改变环境特征，特别是爆炸现场的

植物，因为爆炸可以产生超过摄氏 1 000 度的高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

下，爆炸还产生酸性氧化物。 

 卫星图像无法确定造成这些植被褪色的原因。 

 8. 医疗方面的影响 

 机制没有提到经核证的与伤者有关的医疗报告以及血液分析结果。 

 在报告中，机制使用的术语是“法医分析”。这一用语不明确，我们不

知道它的确切含义。 

 9. 物证 

 在第三次报告附件七第 29 段中，机制指出，据称事件发生地的照片“是

在事件发生两天后拍摄的”，而非当时立刻拍摄的。在同一份附件第 25

段中，机制领导人明确表明，鉴于照片是在攻击发生两天后拍照的，他

们(机制领导人)无法断定残留物是否是事先放置在那个地点的。恐怖团伙

既有制造和指责阿拉伯叙利亚军队造成这个事件的手段，也有这个时间。 

 第三次报告附件七第 56 段指出，“在着陆弹坑附近发现一个装置的残留

物，似乎与在其他着陆地点，主要是在 Sarmin 地区发现的桶式炸弹残

留物相似。然而，从对残留物和弹坑的分析来看，现在根本无法确定这

个装置是否装有炸药或有毒化学品。”换言之，据报告，没有物证显示

使用了化学武器。 

 在报告第 7 段中，机制说，它依赖的是可信的辅助性证据，并制定了这

方面的具体标准。从科学角度来看，证据或被列为物证或旁证，各有优

势。这一观点也不认为物证优于旁证。关于这个问题，机制推出了新做

法，违反了调查基本规则。 

 报告第 41 段提到，由于国家安全原因，叙利亚政府没有提供更多资料，

说明恐怖团体拥有、运输和储存有毒化学品的情况。事实并非如此。在

与机制人员开会以及与机制或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所有通信中，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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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各种资料，说明武装恐怖团体竭力取得和拥有有毒化学品并将其

运走。该机制并没有对这个信息作出澄清，或说明它是如何处理以及是

否参考了这个信息。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机制没有澄清我们向它提供的关于恐怖组织已拥有 2

公斤沙林的信息，沙林是土耳其当局在叙利亚-土耳其边界截获的。土

耳其当局随后禁止发布这个信息。 

 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恐怖组织能弄到这么多沙林？ 

 在报告第 50 段中，机制提到，它对恐怖团伙拥有和转移氯的情况进行

了研究，但没有说明这些工作的结果。机制调查这一问题只是做参考用，

并没有说明在阿勒颇省氯生产设施的数百吨氯的情况，以及已经由努斯

拉阵线恐怖组织夺取、后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占领的阿

勒颇省氯生产设施的情况。 

 机制针对指控做出结论，认为指控的依据的前提是，并没有证据证明武

装恐怖团伙一直在这个时间和地点驾驶一架直升飞机，因此他们怀疑是

叙利亚空军。这只是一个结论，而且是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结论。 

10. 结论 

 报告没有任何物证证明实际使用了氯。它没有提到文件、经核证的样本、

伤者医疗报告和血液分析以及任何一种化学品射弹残余物。应当指出，

获得这类信息轻而易举，因为事件是在武装恐怖分子所控制地区发生的。 

 与第 7 段和第 8 段中关于使用可信和可靠证据相反的是，机制领导层主

要直接依赖证人的陈述和证词，尽管他们的信誉值得怀疑，以及其他不

科学和无记录可查的因素。 

 在报告中，机制没有提出新的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由于阿拉伯

叙利亚军队直升机从高空投掷了载有有毒物质的装置造成的。 

 报告没有提及叙利亚做出的澄清。 

 结论与机制所掌握的证据不符。 

 机制超越了它在报告第 6 段中所列授权范围。第 52 段提到，负责军事

单位的部门应承担责任。机制提出指控，并要求追究责任。 

 在报告第 13 段中，机制重申它面临的挑战，包括无法访问指控事件发

生的地点，因为此事已发生一段时间了。换言之，它无法获得实际记录

在案的物证。因此，任何一方均不得提出不能确定其公信力的资料，理

由是该机制已确定这是做出结论的依据，而这个依据十分脆弱。 


